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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0）

供股結果

董事宣佈，截至接納及就供股股份付款之期限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二日星期四
下午四時正止，本公司接獲 20份承諾配發之有效接納，涉及合共 108,650,400股
供股股份，當中包括 16,290,000股李先生已接納及付款之供股股份。已接納及付
款之供股股份總數相當於供股項下合共 111,240,000股供股股份約 97.67%。

由包銷商包銷之供股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成為無條
件。按照上述結果，供股項下認購不足達 2,589,600股供股股份或約 2.33%。因此，
根據包銷協議，包銷商已認購或促使認購人認購該等包銷股份缺額。包銷商、
包銷商促使之認購人及彼等各自之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
士之第三方。

供股股份之股票將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星期四或之前寄交該等已有效接
納供股股份並付款之申請人，惟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供股股份將於二
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一開始買賣。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之公佈、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三
月六日之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
程」），內容均有關（其中包括）供股。除本公佈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招
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供股結果
董事宣佈，截至接納及就供股股份付款之期限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二日星期四下午
四時正止，本公司接獲 20份承諾配發之有效接納，涉及合共 108,650,400股供股股份，
當中包括 16,290,000股李先生已接納及付款之供股股份。已接納及付款之供股股份
總數相當於供股項下合共 111,240,000股供股股份約 97.67%。

由包銷商包銷之供股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成為無條件。
按照上述結果，供股項下認購不足達 2,589,600股供股股份或約 2.33%。因此，根據包
銷協議，包銷商已認購或促使認購人認購該等包銷股份缺額。包銷商、包銷商促使
之認購人及彼等各自之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收迄供股項下所有認購金額。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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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結構
下表載列本公司於供股完成前後之股權結構：

供股完成前之股權 緊接供股完成後之股權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李先生 1,810,000 14.64 18,100,000 14.64
公眾股東 10,550,000 85.36 105,500,000 85.36

總計 12,360,000 100.00 123,600,000 100.00

股票
供股股份之股票將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星期四或之前寄交該等已有效接納供
股股份並付款之申請人，惟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供股股份將於二零零七
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一開始買賣。

承董事會命
華寶（  大中華）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朱威廉

香港，二零零七年四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繼寧先生、朱威廉先生及劉信之先生；而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鄢菱女士、蕭國強先生及陳文龍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